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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1J . 吕

    GB/T 10067《电热装置基本技术条件》现有5个部分:

    — 第1部分:通用部分;

    — 第2部分:电弧加热装置;

    — 第3部分:感应电热装置;

    — 第4部分:间接电阻炉;

    — 第5部分:高频介质加热装置。

    根据需要，还将陆续制定其他部分。

    本部分为GB/T 10067的第 3部分，应与第 1部分配合使用。

    本部分代替GB/T 10067. 3-1988((电热设备基本技术条件 感应电热设备》，与后者相比主要技

术变化如下:

    — 增加 了前言 ;

补充了术语的英文标题;

增加了5.1.4对磁扼的防止发热要求;

— 对5.1.5炉衬提出了绝缘要求;

— 增加了5.1.6炉盖和排烟除尘装置;

— 对5. 2.3功率因数，明确工频、中频和高频感应电热设备主电路的功率因数值;

— 第7章原“等级划分”改为“技术分级”，删去原质量分等内容。

本部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工业电热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西安电炉研究所、天津金能电力电子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潘彬云、刘西萍、姜玉铭。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JB 2252-1978,GB/T 10067. 3-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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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热装置基本技术条件

第3部分:感应电热装置

范围

1. 1 GB/T 10067的本部分规定了对感应电热装置产品的通用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包装、运输、贮存以及订购和供货等。

1.2 本部分适用于真空和非真空工业用工频、中频和高频感应电热装置，包括供熔炼、保温、升温、浇注

用的各种感应熔炼装置和供淬火、回火、退火、透热、烧结、钎焊等用的感应加热装置。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T 10067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

    GB/T 2900 电工术语(其他有关部分)

    GB/T 2900. 23 电工术语 工业电热设备(GB/T 2900. 23-1995,neq IEC 60050(841);1983

    GB/T 10066. 1-2004 电热设备的试验方法 第1部分:通用部分(IEC 60398:1999,MOD)

    GB/T 10066. 2-2004 电热设备的试验方法 第2部分:有心感应炉(IEC 60396:1991,MOD)

    GB/T 10066. 3-2004 电热设备的试验方法 第3部分:无心感应炉(IEC 60646:1992,MOD)

    GB/T 10067. 1-2005 电热装置的基本技术条件 第1部分:通用部分
    GB 5959. 1-2005 电热装置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IEC 60519-1:2003,IDT)

    GB 5959. 3 电热装置的安全 第3部分:对感应和导电加热装置以及感应熔炼装置的特殊要求

(GB 5959. 3- 1988,egv IEC 60519-3:1985)

    ]B/T 9691-1999 电热设备产品型号编制方法

术语 和定义

GB/T 290。各部分，特别是其中的GB/T 2900.23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感应熔炼装置 induction melting installation

感应熔炼炉 induction melting furnace
供炉料熔炼、保温、升温和浇注等用的感应电热装置。

感应加热装里 induction heating installation
供炉料淬火、回火、退火、透热、烧结和钎焊等用的感应电热装置

(感应熔炼炉的)额定容f Gr,kg或t  rated capacity(of induction melting furnace) Gr,kg or t
感应熔炼炉设计时规定并在铭牌上标出的装料量。对沟槽式炉(有心炉)指的是有效装料量。

3.4

有效装料f G, kg或t  useful charge G,kg or t
沟槽式炉(有心炉)从正常位置到倾炉的极限位置，在不破坏炉子加热电路的前提下，与能从炉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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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出的熔融金属炉料相当的装料量

3.5

    电热装置的电源申压，V;电源容19, kVA;电源频率，Hz  power voltage, V ; power capacity, kVA,
power frequency, Hz

    感应电热装置设计时规定并在铭牌上标出的输人端供电网的电压、容量和频率。

3.6

    电热装t的额定电参数:额定电压U.,V;额定功率P�kW;额定频率f. , Hz  rated electric param-
eters: rated voltage U., V; rated power P.,kW; rated frequency几，Hz of an electroheat equipment

    感应电热装置设计时规定并在铭牌上标出的感应电热装置的输人电压、功率和频率。

4 产 品分类

    感应电热装置类别比较复杂，按用途可分为熔炼用和加热用;按频率可分为工频、中频、高频等;按

炉料又可分为不同的熔炼炉和不同的加热炉;工频熔炼炉还可分沟槽式(有心)和增祸式(无心)。详细

分类应在各专业产品标准中规定。

4. 1 型 号

    感应电热装置产品的型号应按JB/T 9691-1999的规定。

4.2 主要参数

    在感应电热装置的产品标准中，应按GB/T 10067. 1-2004中4.1的规定列出其主要参数。除非

另有规定(见9.2),感应电热装置的主要设计参数应按专业产品标准的规定。

    感应电热设备的主要参数一般为:

    a) 装置总功率，kVA或kW;

    b) 电源相数;

    c) 电源 电压 ，V;

    d) 电源频率，Hz;

    e) 电热装置的额定功率，kW;

    f) 电热装置的额定电压，V;

    9) 电热装置的额定频率，Hz;

    h) 电热装置相数;

    i) 额定容量，kg或t(适用于感应熔炼装置);

    J) 典型炉料的品种、金属牌号;

    k) 炉料尺寸，mm(适用于感应加热装置);

    I) 熔化率、加热能力、升温率，kg/h或t/h(分别适用于熔炼炉、加热炉和保温炉);

    m) 单位电耗，kW " h/kg;

    n) 极限真空度(适用于真空感应炉)，Pa;

    0) 空炉抽气时间(适用于真空感应炉),h;

    P) 工作真空度(适用于真空感应炉)，Pa;

    4) 压升率(适用于真空感应炉)，Pa/h;

    r) 冷却液额定工作压力，Pa;

    S) 冷却液耗量，I,邝或t/h;

    t) 外形尺寸，mm;

    u) 质量,kg或to

    在产品标准中可根据产品特点对上述主要参数项作必要的增删。

    注:参数项中的“质量”一般指电热装置的主机部分(如炉体)，通常制造厂只给出近似的计算值，只有当用户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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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才作为试验项目之一进行测量。

5 技术要求

5.1 一般要 求

    感应电热装置应符合GB 10067. 1-2005第5章的各项规定。

5.1.1 安全

    感应电热装置的设计和制造应符合GB 5959.1-2005和GB 5959. 3中的有关规定。对It以上的

熔炼用电热装置，应有炉衬漏电流监测和漏炉报警装置，漏炉前应发出报警信号并自动切断电源。如有

特殊要求，可按9.2提出。

5.1.2 供电
5.1.2.1 除非另有规定或要求(见9.2),感应电热装置的输人功率应能在一定范围内调节，以满足不

同使用要求。

5. 1.2.2 除非另有规定(见9.2),感应电热装置应具有补偿功率因数的电容器组。

5. 1.2.3 除非另有规定(见9.2),额定功率在100 kW以上的单相工频电热装置应配备三相平衡系统。

5. 1.2.4 用于感应电热装置供电的大电流线路的布置应合理(长度尽量短，截面合适，两极靠近，汇流

排宽面相对，高、中频尽可能采用水冷电缆等)，以减小线路的阻抗，从而降低线路压降和功率损耗。

5.1.2.5 对采用大功率半导体变频装置供电的感应电热装置，一般应配置整流变压器，必要时应考虑

谐波的影响。

5.1.3 感应线圈
5. 1.3. 1 感应线圈导体的表面应平整光滑，无砂眼、裂纹、摺皱、起层和起泡。

5.1.3.2 感应线圈绕制成型后，除有特殊规定外，匝间距离应均匀并符合图样要求。

5. 1.3.3 除用于喷淋淬火者外，内液冷式感应线圈绕制成型后应在1. 5倍最大工作压力下进行压力试

验。试验历时10 min-15 min，应无渗漏现象。

5.1.3.4 有抽头的感应线圈，抽头的位置要适当，以便于换接。

5.1.3.5 感应线圈导体应根据其使用要求绝缘，以保证具有规定的绝缘性能和使用期限。

5. 1.4 感应电热装置的导磁体设计必须考虑运行中的感应发热。可以采用非导磁材料做固定件或采

取磁屏蔽的措施，以保证炉子运行中不至于因感应发热而损坏该部件

    感应电热装置的导磁体必要时应考虑冷却降温，特别是高功率密度炉子的导磁体应确保其各零件

温升在允许范围内。

5.1.5 炉衬
    感应电热装置的炉衬除应具有必要的耐火度和保温性能外，还应有较高的机械强度、较好的耐急冷

急热性能、良好的电气绝缘、较小的热膨胀系数、足够的化学稳定性和良好的施工性能。

5.1.6 炉盖和排烟除尘装置

    大容量熔炼用感应电热装置应设置炉盖，必要时(见9. 2 )应配置排烟除尘装置，以减少对环境的

污染 。

5. 1.7 使用期限
    除产品标准中规定的易损件之外，感应电热装置的使用期限应不少于10年。

5.2 性能要求

5.2. 1 绝缘电阻
5.2. 1.1 感应电热装置的不同带电体之间以及各带电体与导磁体和接地的金属结构件之间的绝缘电

阻，当额定电压在1 000 V及1 000 V以下时应不小于1 Mf2，额定电压在1 000 V以上时不小于每伏额

定电压1 000。。
5.2. 1,2 感应电热装置导磁体压板(焊接压板除外)与叠片之间，导磁体压紧螺栓与压板、硅钢片之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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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绝缘垫隔开的炉壳某些部分之间，以及所有经绝缘处理的拉紧螺栓与炉壳之间等，其绝缘电阻都不应

小于0. 5 MI Q.

5.2.2 绝缘耐压强度

    感应电热装置的绝缘耐压性能应符合GB/T 10066. 1-2004中7.1.3的规定。

5.2.3 功率因数

    工频感应电热装置主电路的功率因数应不低于。.9.

    中频、高频感应电热装置在满负荷情况下其工频电源输人端功率因数应不低于0.86.

5.2.4 温升

5.2.4. 1 除沟槽式(有心)炉在各自的产品标准中另行规定外，一般感应炉炉壳表面温升应不超过

75 K，真空炉应不超过20 K,感应体壳温度应不超过 180 K(在用循环水冷却时，温升以进水温度为基

准计算)。对局部超过上述温升并且操作人员易接近的部位应加以防护。

5.2.4.2 风冷感应器的温升，按其绝缘为B级、F级或H级，应分别不超过 800C ,100℃或1250C。当

沟槽式(有心)炉熔沟部分的炉衬采用风冷时，进出口空气间的温升应不超过40 Ke

5.2.4.3 真空炉的压升率应不大于0.65 Pa/h-6.5 Pa/h，具体值在产品标准中按真空炉技术级别分

别规定。当炉内压力为1. 5 Pa时，各活动密封经过一个动作循环后，炉内压力不得超过7. 5 Pa,

5.2.5 性能指标

    感应电热装置在额定工作状态下应满足产品标准中规定的熔化率、加热能力、电耗(或熔化电耗、加

热电耗)、出料前炉料径向和轴向温差(适用于感应加热炉)等性能指标。

5.3 成套要求

    在感应电热装置的产品标准中应按GB/T 10067. 1-2005中5. 4的规定列出产品的成套供应范

围。除非另有规定(见9. 2)，一般包括:

    a) 电热装置本体;

    b) 与本体有关的传动系统(如倾炉设备、炉盖启闭设备和加热炉进出料机构等);

    c) 专用电源设备(如工频炉炉用变压器，高、中频变频设备及必要的整流变压器等 电源设备中

        包括补偿电容器，工频电热装置应按5.1. 2.3的规定包括相平衡设备);

    d) 控制柜、台和操作器件;

    e) 设备的冷却系统;

    f) 备件 ;

    g) 《产品说明书》，包括必要的图样(按GB/T 10067. 1-2005中5.1.9的规定)。

    备件的数量应满足保用期内的正常需要量。

6 试 验方法

6.1 试验条件

    感应电热装置的试验条件应按GB/T 10066.2-2004和GB/T 10066. 3-2004中4. 1规定。

    感应熔炼装置的试验条件应按GB/T 10066. 1-2004中4. 3-4. 5的规定，除非另有要求(见9.2),

熔炼炉炉料的额定温度如下:

    钢- 1 6000C;铸铁— 1 4500C ;铜及其合金— 1 2000C ;铝合金和镁合金— 7500C;锌及其合

金— 5000C。

6.2 试验方法

6.2. 1 下列项目的试验方法按GB/T 10066. 1-2004中相应条文规定，即:触电防护措施的试验、绝缘

电阻的测量、绝缘耐压试验、控制电路试验、冷却系统试验、气路系统试验、液压系统试验、运动机构运转

或动作情况的试验(包括冷态和热态)、安全联锁和报警系统的试验、真空试验(包括工作真空度、极限真

空度、空炉抽气时间和压升率的测量)、冷却液流量的测量、冷却液温升的测量、电磁兼容性的测量、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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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量、废气(包括粉尘)的测量、热态试验后的外观检查。

6.2.2 沟槽式(有心)感应炉下列项目的试验方法应按GB/T 10066. 2-2004规定，即:炉子主电路功

率和功率因数的测定、补偿电路功率和功率因数的测定、炉子的功率和功率因数的测定、保温功率的测

定、单位电耗、熔化率和(或)升温率的测定、炉子构件温度的测量、炉料温度的测量、液态金属最小留剩

量的测量 。

6.2.3 增涡式(无心)感应炉下列项目的试验方法应按GB/T 10066. 3-2004规定，即:炉子主电路功

率和功率因数的测定、补偿电路功率和功率因数的测定、炉子的功率和功率因数的测定、保温功率的测

定、单位电耗、熔化率和(或)升温率的测定、炉子构件温度的测量、炉料温度的测量。

6.2.4 对威应加热装置的某Ab特殊项目，应在专业产品标准或企业产品标准中规定试验方法。

:.;

检验规则和技术分级

  感应电热装置检验规定应按GB/T 10067.1-2005第7章进行。

  感应电热装置出厂检验项目通常包括:

a) 一般检查;

b) 触电保护检验;

。) 有绝缘要求的部件以及控制柜、台等绝缘电阻的测量和绝缘耐压强度试验;

d) 控制柜、台和控制电路的通电试验;

e) 冷却系统的检验;

f) 液压系统的检验;

9) 安全联锁和报警系统的检验;

h) 炉盖启闭机构工作的检查(适用于有炉盖的熔炼炉);

i) 倾动机构工作的检查;

J) 其他运动机构运转或动作情况的检验;

k) 冷炉真空试验(适用于真空感应炉，包括极限真空度、空炉抽气时间和压升率的测量);

1) 外购配套件的质量检查;

    m) 产品成套性(包括出厂技术文件和图样的完整性)的检查;

    n) 包装检查。

    在感应电热装置的产品标准中应根据产品特点对上述项目作必要的增删，用户如有特殊要求可按

9.2提出。

7.3 感应电热装置的型式检验项目通常包括:

    a) 所有出厂检验项目和全面的安全检查(在型式试验条件下);

    b) 感应电热装置(包括炉子主电路、补偿电路和炉子的)功率和功率因数的测定;

    c) 感应电热装置效率的测定(适用于高频装置);

    d) 保温功率的测定;

    e) 电耗、熔化率和(或)升温率的测定;

    f) 液态金属最小留剩量的测量(适用于沟槽(有心)感应熔炼炉);

    9) 炉子构件的温度的测量;

    h) 冷却液耗量的测量;

    、) 冷却液温升的测量;

    j) 对无线电干扰的测量;

    k) 噪声的测量;

    ll 热态试验后的外观检查。

    在感应电热装置的产品标准中应根据产品特点对上述项目作必要的增删，用户如有特殊要求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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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提出。

7.4 技术分级

    按GB/T 10067.1-2005中7.8的规定。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感应电热装置的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应符合GB 10067. 1-2005第8章的规定。

8.2 感应电热装置的铭牌上一般应标出下列各项:

    a) 原产地标记(制造厂的名称或标记);

    b) 型号或产品代号;

    。) 制造日期或日期代号;

    d) 出厂编号;

    e) 电源参数(相数、电压、频率等);

    f) 额定电参数(电压、频率、功率、相数);

    9) 额定容量，单位为吨((t)(适用于感应熔炼装置);

    h) 炉料尺寸，单位为毫米(mm)(适用于感应加热装置);

    i) 工作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7) 质量，单位为吨(0(电热装置金属结构部分)。

9 订购和供货

9. 1感应电热装置的订购和供货应按GB 10067.1-2005第9章的规定。

9.2 本标准中列出的可供用户选择的特殊要求项目如下:

    a)对单位制、电源电压、电源频率等的不同要求(见GB 10067. 1-2004中5.1.1.1);

    b) 对使用环境的不同要求(见GB 10067. 1-2004中5.1.2);
    c) 要求在水冷却系统中提供循环冷却系统或其中部分设备，如机械致冷设备、水冷却塔设备或水

        净化设备等，应提出具体技术要求(见GB 10067.1-2004中5.1.3);
    d) 对涂漆的不同要求(见GB 10067. 1-2004中5.2.7);

    e) 对包装的特殊要求(见GB 10067. 1-2004中8.2.4);

    f) 对感应电热装置主要设计参数的不同要求(指与专业产品标准中所规定的主要设计参数不同)

          (见 4.2);

    9) 对安全的特殊要求(见5.1.1);

    h) 对供电的不同要求(见5.1.2);

    i) 对功率因数补偿装置配置不同要求(见5.1.2.2);

    J) 对三相平衡系统的不同要求(见5. 1. 2. 3) ;

    k) 对排烟除尘装置的配置要求(见5. 1. 6) ;

    U 对成套供应范围的特殊要求(见5.3);

    m) 对炉料最终温度的特殊规定(见6.1 ) ;

    n) 对出厂检验的特殊要求(见7.2);

    o) 对型式检验项目的特殊要求(见7. 3)

    在专业产品标准中允许对上述项目作必要的增删。

    制造厂应尽可能满足用户的各项特殊要求。实际可供用户选择的项目由制造厂根据各自条件在企

业产品标准中规定，或部分地在订购时由供需双方商定。


